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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69 期 院會紀錄 

院 會 紀 錄  

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

時  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

地  點 本院議場 

主  席 蘇院長嘉全 

蔡副院長其昌 

秘 書 長 林志嘉 

副秘書長 高明秋 

秘書長：報告院會，出席委員 59 人，已足法定人數。 

主席：現在開會，因程序委員會審定本次會議議事日程，依例由議事處編製草案提報院會，現有民

進黨黨團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提議，現在進行處理，截止收案。 

先進行報告事項部分，民進黨黨團提議報告事項照草案通過，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即

照議事處編製草案通過。 

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對討論事項之提議。 

民進黨黨團提案： 

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議事日程，報告事項擬請照議

事日程草案報告事項通過，討論事項擬請列案如下表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 葉宜津  李俊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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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決議二十四： 

為友善家庭養育幼兒，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第 2 項明定「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

，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，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；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

，得遞延三年繳納。」為更積極減緩少子化現象，實現鼓勵生育之政策目標，行政院及考試院

相關部會應盡速研商提出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、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、「勞工保險條例」、「

軍人保險條例」等相關修法，使未來不分職業類別之公、教、軍、勞等受僱者，在育嬰留職停

薪期間，其原由受僱者自行繳納之保費，改由政府負擔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附帶決議第二十四項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 


